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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先生、女士： 

 

電訊行業一直瞬息萬變，未來可能面對更重大的改變，其中一項重要

的轉變是「固定及流動服務匯流」。一直以來，固定及流動服務市場為兩

個截然不同的市場，各有本身的營辦商、獨立的網絡及個別的規管內容。

用戶須分別選用兩種服務，並分開付帳。然而，隨著技術推陳出新，例如

無線區域網絡與蜂窩式電話的結合及「寬頻無線接達」技術的出現，情況

將有所改變。這兩個獨立的市場將會合而為一。 

 

  這些轉變將為市場帶來不明朗因素及風險。沒有人可以確切預知未來

的發展，例如，沒有人知道「寬頻無線接達」技術究竟會對第三代網絡構

成甚麼影響，而承擔風險是營商必然會面對的一部份。 

 

  商業風險包括「規管風險」－即規管在將來可能會有所改變。由於規

管須隨技術及市場發展演變，故須不時檢討及在有需要時作出修改。規管

環境在過去曾經轉變，將來亦可能有變化，而過去的投資者均在這環境下

作出投資決定（例如鋪設第三代網絡、鋪設光纖、合併及收購等）。 

 

  作為規管者，電訊局有責任盡量減低規管風險，確保規管方向清晰、

可預料及具透明度。倘若規管將來需要迎合技術及市場的發展而作出改

變，電訊局必設法確保在決定及作出改變前適當諮詢受影響的各方；這包

括讓營辦商有機會提出所關注的事項及參與探討規管的發展方向。 

 

  為迎合「固定及流動服務匯流」所需的規管轉變，我們將繼續採用以

上所說一向行之有效的方法。電訊局經已及將會就與匯流有關的課題進行

一連串諮詢。我們之所以進行不同的個別諮詢，是希望能將有關課題所涉

及的不同事宜逐一進行研究，因為透過一次大型諮詢探討所有影響電訊業

未來的問題是會面對一定的困難。當所有諮詢完成及整合所收到的意見

後，便可勾劃出將來規管環境的大藍圖。 

 

  我必須強調的是，電訊局並不是為了進行規管而檢討規管。在進行諮

詢時，我們會考慮規管的基本原則。 



 

  有效的市場競爭是促進用戶及消費者利益的最佳方法。規管是次佳的

機制，並應只有在市場未能達到目標時才行使。 

 

  這些目標包括經濟目標（例如使用有限資源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及

社會目標（例如若完全交由市場決定，便無法實現的全面服務）。 

 

  規管可用於管理有限的社會資源，例如無線電頻譜、電話號碼及掘路

時佔用路面。規管旨在以有效益及有秩序的方式分配有限的資源。 

 

  在過去一年，隨著市場競爭愈見成效，電訊局已逐步將「事前規管」

改為「事後規管」。前者通常較依賴規管機構的規範，亦是限於個別行業

的規管。後者較大程度上由市場主導，並以執行競爭法為依歸。經常有人

問到，我們是否仍然需要具規範性及限於個別行業的「事前規管」－在理

論上而言，將來我們終有一日不再需要限於個別行業的「事前規管」，而

由保障競爭及消費者利益的一般法律取而代之。然而，目前來說，我認為

仍然有需要保留最起碼的「事前規管」水平。 

 

  互連是其中一個我立即想到的例子。雖然理論上，在多個網絡的環境

中，每家網絡營辦商均有與其他網絡互連的商業誘因，因為若要留住客

戶，任何網絡營辦商均不得不進行互連，這與競爭發展初期的情況有所不

同。在競爭發展初期，由於擁有龐大網絡的固有營辦商差不多已接駁所有

客戶，他們便只有很少誘因與新營辦商的較小型網絡進行互連。 

 

  然而，根據我們過去的經驗，雖然市場有多個網絡，零售層面亦存在

有效競爭，但我們仍未能將一切事宜交由商業洽談解決。我們現正處理固

定及流動網絡營辦商之間因商業洽談協議失敗，因而要求電訊局干預的個

案。雖然規例經已訂明互連收費應由那一方繳付（即固定及流動網絡之間

的不對稱互連安排），而收費水平是唯一需要以商業方式洽談的事項，但

爭議仍然發生。在固定及流動服務匯流的環境下，若將一切事宜，包括固

定與流動網絡之間的互連收費應由那一方繳付的問題，交由商業洽談解

決，我們實未能肯定這是否可行。如果在沒有任何規管干預的情況下，業

界因未能達成商業協議，而中斷互連，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後果。 

 

  因此，我們相信（業界亦已預期）規管者應就互連釐訂若干「事前規

管」，例如互連責任、那一方是互連服務供應者、那一方是購買者、那一

方應向另一方付款及互連費的計算原則。我們需要就固定及流動服務匯流

下上述各項互連規管問題諮詢業界的意見。 



 

  市場的有效運作有賴於消除對競爭的障礙。目前流動服務市場的有效

運作，可能是因事前所訂定的規則消除了對競爭的障礙。如果這些障礙沒

有被消除的話，市場運作是可能出現問題。因此，規管機構應該對潛在的

市場失效問題作出預測，並採取預防措施。 

 

  電話號碼可攜性是另一種「事前規管」方式，旨在消除一項重大的競

爭障礙。這項措施減低消費者轉換營辦商的成本，使各營辦商可在價格、

質素及創新方面進行競爭，而不需要再像以往電話號碼可攜性未實施之

前，必須依賴客戶須轉換電話號碼的不便而捆綁客戶。在固定及流動服務

匯流的環境下，我們需要保留電話號碼可攜安排，並研究應否及如何修改

固定號碼可攜及流動號碼可攜的現行機制，從而迎合匯流的環境。 

 

  在進行業界諮詢及在委任顧問協助下，電訊局計劃於十二月就固定及

流動服務匯流環境的互連費及電話號碼可攜安排展開檢討。檢討期的長短

取決於問題的爭議性有多大。如各營辦商能就實際可行，並顧及電訊業長

遠發展的利益的方案，達致共識，檢討時間便可大大縮短。 

 

  現時固網號碼的字頭為「2」或「3」，流動號碼的字頭則是「6」或「9」。

在「2」字頭號碼致電另一個「2」字頭號碼時，涉及對稱互連安排。在「2」

字頭號碼致電「9」字頭號碼時，則涉及不對稱互連安排。 

 

  在匯流的環境下，使用蜂窩式/無線局域網雙制式手機的「9」字頭號

碼用戶可以在戶外使用蜂窩式網絡，在家中則可透過無線局域網接駁點連

接固定網絡。當然，該手機在家中仍會使用同一個「9」字頭號碼，否則

固定及流動服務匯流的好處便會消失。因此「9」字頭號碼將在家中用作

固定通訊。雖然「9」字頭號碼在固定環境中使用，並不容易對此通訊採

用對稱互連收費安排。 

 

  同樣，在匯流的環境下，在家中使用的寬頻無線接達手機亦可獲指配

「2」字頭號碼，因為用途與固定客戶終端機一樣。如在戶外使用該手機，

該「2」字頭號碼將在流動環境下使用。同樣地，雖然「2」字頭號碼在流

動環境下使用，亦難以簡單方法採用不對稱互連收費安排。 

 

 我上面的例子是想說明在將來，部分「2」或「3」字頭的固網號碼將

會在流動服務環境下使用，而部分「6」或「9」字頭的流動號碼亦將用於

固定服務，現有固定及流動號碼的分開的互連收費及號碼可攜安排將難以

執行。因此，業界在討論規管固定及流動服務匯流的規管時，應考慮這方



面的問題，因為維持現狀並不可行。長遠而言，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沒有將

服務分類為固定或流動的匯流安排。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只是應何時作出改

變。我們應否等待至匯流服務客戶較多時方作出改變？若提早或即時作出

改變，會否為社會帶來任何淨經濟效益？這些問題將交由我們的顧問研

究，並會諮詢業界意見。 

 

就互連收費及號碼可攜而言，我們可能需要將兩個安排合而為一，但

在規管某些範疇時，我們可能需要保留現有對固定及流動營辦商所作的個

別安排。 

 

第一個例子是營辦商進入樓宇鋪設網絡的安排。我仍然認為需要區分

固定及流動網絡。規管的基本原則是，只在市場未能有效運作，即市場運

作出現或可能出現問題才作出規管。至於進入樓宇的公用部分鋪設網絡以

接達樓宇住戶，《電訊條例》已賦予固定網絡營辦商進入樓宇公用部分的

法定權利，而無需向業主支付費用，由於電纜無選擇地必須經過公用部分

方能接達客戶，而且從客戶的利益來說，這項安排是必須的。至於進入天

台設置流動電話基台，由於天台數目眾多，流動營辦商通常有選擇，因此，

法例沒有就流動網絡營辦商的法定接達權利訂定條文，他們需要透過商業

協議進入樓宇，這亦適用於為天台附近地區提供服務的固定網絡營辦商收

發站。若流動營辦商無選擇地必須進入屏蔽地點才能提供網絡覆蓋，規管

者則最終有權作出干預。在固定及流動服務匯流的環境下，我們認為有需

要保留這種區分。同時提供兩種服務的匯流營辦商的進入權利將取決於其

進入的目的。 

 

第二個例子是取用有限的社會資源。對於無線電頻譜及鋪設地下管道

所佔用的路面等有限資源，我們將繼續對固定及流動營辦商作出區分。固

網營辦商不會自動擁有頻譜使用權，除非他們成功申請或競投。流動營辦

商將不會自動享有掘路權。他們需要提出申請，正如現時申請固定傳送者

牌照一樣，並需要就需進行掘路工程的網絡鋪設提交計劃書。 

 

這便會涉及牌照問題。由於資源有限，所以有需要設立牌照，在賦予

營辦商權利的同時，並對他們施加相關的責任。發牌並非旨在對進入市場

設置障礙。正如我之前所述，施加規管的目的，是為完成市場未能自行達

到的目標，以及管理寶貴的社會資源。因此，在匯流的環境下，我們有需

要繼續發出牌照，但以不阻礙固定及流動服務匯流的發展為原則，即牌照

應准許營辦商同時操作固定及流動服務。此外，若干牌照條件無需區分固

定或流動服務，例如有關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條件。電訊局已就綜合傳送者

牌照的形式及牌照條件展開諮詢。 



 

由於將會陸續進行不同的諮詢，部分營辦商可能感到前景不明朗。其

實，這並非諮詢帶來的問題，而是市場及技術的發展所引致的。電訊局展

開諮詢，是配合發展及消除發展所帶來的不明朗因素。 

 

固定流動互連收費的檢討相當具爭議性，因為任何改變均涉及固定及

流動營辦商之間的利益轉移。我認為任何影響均屬短期。長遠來說，市場

將確保消費者所支付的費用能夠反映兩類營辦商的收入及成本的轉變。因

此，業界如果能確認及接受一個合理、可行及長遠有利消費者和投資者的

方案，並以這個方案為共同目標，有需要時制定一個可減低影響的過渡計

劃，這必能大大減低所謂「規管風險」。 

 

多謝各位。 


